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9 年 MPAcc 复试办法 

一、为做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以下简称复试）工作，规范复

试程序，根据学校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二、复试工作坚持公正公开、科学有效、严谨认真的原则。  

三、复试工作在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领导小组

的组织下进行。  

四、复试采取差额复试的形式，复试考生人数为招生规模的 130%。凡收到复试通

知并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具备复试资格。 

请收到复试通知的考生务必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前编辑短信内容“准考证号+姓名+

准时参加 MPAcc 复试”发送至 13920993636（李老师）确认登记，未回复者将不予安

排复试。 

五、复试内容包括四部分：专业课闭卷笔试（满分 100 分）、外语水平测试（含听

力和口语）（满分 50 分）、专业知识及综合素质面试（满分 150 分）、政治理论开卷

笔试（满分 100 分）。 

专业课考核范围为《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阶段专业课指导性

大纲（2016）》规定的内容。政治理论主要考核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六、报到、体检及复试 

复试流程、时间安排及注意事项详见表 1。 

报到及资格审查需携带以下资料： 

（1）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大学成绩单复印件（须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4）毕业证和学位证原件、复印件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备案表》。可登陆学

信网（http://www.chsi.com.cn/xlcx/rhsq.jsp）查看《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申

请方式的详细流程。无法网上申请《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的考生，必须通

过学信网申请并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看

相关申请流程（http://www.chsi.com.cn/xlrz/index.jsp）。 

（5）复试政审表原件（注：档案在人才中心的到人才中心盖章）。 

http://www.chsi.com.cn/xlcx/rhsq.jsp
http://www.chsi.com.cn/xlrz/index.jsp
http://yjs.hebut.edu.cn/docs/2017-03/20170317143258651178.doc


 

表 1  复试流程、时间安排及注意事项 

复试项目 时间 地点 内容 注意事项 

1. 报到 

资格审查 

3 月 29 日（周五） 

13:00-13:50 

红桥区丁字沽

校区（北院）专

硕中心117教室

（红桥区丁字

沽一号路 8 号） 

1.提交相关资料 

2.信息确认及图

像采集 

3.领取复试通知

书 

1.相关资料见表后内容 

2.经管学院 MPAcc 教育中心

负责审查考生资格，经资格审

查符合规定要求的考生，准予

参加复试。资格审查不合格

的，不再参加后续的复试。 

2.政治理

论笔试 

3 月 29 日（周五） 

14:00-15:30 

专硕中心 

207、211 教室 

时事政治方面（开

卷） 

政治理论笔试为开卷，允许携

带相关纸质材料，但不许携带

电子存储设备。 

3.专业课

笔试 

3 月 29 日（周五） 

16:00-18:00 

专硕中心 

207、211 教室 

全国会计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入

学考试复试阶段

专业课指导性大

纲（2016）规定的

内容 

专业课笔试为闭卷（允许携带

无记忆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4.体检 

3 月 30 日（周六）

8:30-11:30， 

13:30-15:30 

北辰校区河北

工业大学校医

院（北辰区西平

道 5340 号） 

由校医院安排具

体体检项目 

1.携带复试通知书 

2.体检费用：40 元/人 

3.（1）严禁替检等任何弄虚作

假行为。否则，一经发现，立

即取消考生复试资格。 

（2）考生无需空腹。 

5.综合面

试 

3 月 31 日（周日） 

全天（8:00 开始） 

红桥区丁字沽

校区（北院）专

硕中心 

 

1.考生自我介绍 

2.综合素质考核 

3.专业知识（财务

会计、财务管理和

成本与管理会计）

抽题 

4.回答教师提问 

每人约 20 分钟 

1.考场及分组安排详见当天海

报 

2.分为若干小组对考生进行专

业课及综合素质、英语听力和

口语的面试。 

6.英语测

试 

3 月 31 日（周日） 

全天（8:00 开始） 

红桥区丁字沽

校区（北院）专

听力、口试，每人

约 5 分钟 



硕中心 

 

七、总成绩计算与录取  

1.总成绩计算方法 

考生总成绩按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折合成百分制后各占 50%加权计算。 

考生总成绩=（初试总成绩/3）×50% + （复试总成绩/4）×50%。 

2.录取原则 

经济管理学院复试领导小组对考生原始成绩进行技术性复审后，按考生总成绩从高

分至低分依次择优录取。复试有缺项或得零分者为复试不合格，复试不合格者不具备录

取资格，不再进行录取成绩的计算和排序。  

考生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予录取：  

（1）逾期不参加复试者； 

（2）体检不合格者；  

（3）未能在规定时间提交全部真实资格审核材料或未能通过资格审核者；  

（4）不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录取相关规定者。  

八、本办法自 2019 年 3 月 23 日起生效实行。解释权归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  

提醒事项：经河北省物价局核准，我校 2019 级 MPAcc 学费总额为 6 万元，学制 2.5

年。学费可以分两次缴纳。 

 

 

 

 

                                      经济管理学院 

                                    2019 年 3 月 23 日 


